
证券代码：839493        证券简称：并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0 

 

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同日披露了《北京并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编号：2024-004，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 200.00 万份，占《激励计划》

公告日（2024 年 1 月 25 日，下同）公司股本总额 5,823 万股的 3.43%。其中：首次授

予 160.79 万份，占《激励计划》授予总量的 80.40%，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

总额的 2.76%；预留 39.21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授予总量的 19.61%，占《激励计划》公

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0.67%。《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 174 人，占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员工总数 443 人的 39.28%，包括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公司（含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

接影响的其他员工，不含独立董事、监事及外籍员工。该激励计划已经公司 2024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激励计划》中 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股票期

权，因此需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 199.50 万份，占《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股



本总额的 3.43%。其中：首次授予 160.29 万份，占《激励计划》授予总量的 80.35%，

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2.75%；预留 39.21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授予总

量的 19.65%，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0.67%。《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激励对象共计 172 人，占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员工总数 443 人的 38.83%，包括

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公司（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以

及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不含独立董事、监事及外籍员工。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其余事项与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计

划》相同。 

二、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的会议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 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的议案》，独立董事

郑纬民、李晓静、范小华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和首次授予的激励

对象人数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

续监管指引第 3 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及《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不影响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2 日 


